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18-115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东源电器存续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东源电器存续分立的议案》，同意子公司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器”）实施存续分立，以理清业务类

型、优化公司架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东源电器分立前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346218998A 

4、法定代表人：孙益源 

5、注册资本：55,000 万元 

6、成立时间：2015 年 06 月 15 日 

7、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东源大道 1 号 

8、经营范围：252KV 及以下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智能数字化开关设备及配套装

置部件、电力变压器、岸电电源、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船舶电气设备、充电桩、节能环

保电器及设备、箱式变电站及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太阳能电站、风能电

站、储能电站建设；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配套电气设备的研发、制造、销

售、安装；变电站电力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充电站的设计、总承包及运营管理；

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动车车载电源、车载充电机、控制器、电动机、高压箱、电池

箱类汽车配套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1,822,964,924.13 1,975,986,993.06 

负债合计 871,773,098.47 1,034,330,241.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951,191,825.66 941,656,751.42 

营业收入 712,609,451.23 472,135,269.72 

利润总额 52,982,978.77 -5,982,983.69 

净利润 46,867,654.72 -7,402,078.99 

二、分立方案 

1、分立前股权结构 

 

2、分立方式 

公司按业务类型对东源电器进行存续分立。其中，与输配电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

仍保留在东源电器，即南通泰富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和南通阿斯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仍由

东源电器控股；与动力锂电池配套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转移至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国轩”）名下，即苏州东源天利电器有限公司和南通东源电力智

能设备有限公司由南通国轩控股。分立完成后，东源电器、南通国轩为国轩高科全资子

公司。 

3、分立后股权结构 



 

 

4、分立前后注册资本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分立前） 

注册资本 

（分立后） 
分立后股东情况 

东源电器 55,000 20,000 国轩高科持股 100% 

南通国轩 30,000 35,000 国轩高科持股 100% 

5、财产分割情况 

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资产分割后东源电器和南通国轩各自的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和净资产总额（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分立前 分立后 

东源电器 比例 东源电器 比例 南通国轩 比例 

资产总额 197,598.70 100% 97,035.08 49% 100,563.62 51% 

负债总额 103,433.02 100% 68,895.70 67% 34,537.32 33% 

净资产总额 92,594.55 100% 28,139.38 30% 66,026.29 70% 

6、债权债务分割情况 

东源电器分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继续由东源电器承担，南通国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东源电器分立前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东源电器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

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分立期间（即分立基准日的次日至分立完成之日），若东源电器相应资产、负债项目

发生增减，不对分立方案产生影响。各公司在分立期间新增的资产、负债由各公司承担。 



 

7、员工安置情况 

分立前的员工由分立后的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自的业务范围进

行分配安排，不能因公司分立而损害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分立有利于为优化公司架构，更好地进行产业布局，统筹整合公司内部资源，

发挥各业务单元专业化、垂直化优势，并实现公司资产的高效利用。本次分立不改变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分立后的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均为公司 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本次

分立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分立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其他事项 

1、东源电器分立的其他事项将严格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董事会审议

通过分立方案后，将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分立事项的相关事宜。  

2、本次分立事项，尚需取得工商管理部门的批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通过存续分立的方式对东源电器进行分立，有利于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和战略布局。本次

存续分立事项不存在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

会对本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对子公司东源电器存续分立的事项表示一致同意。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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